
男子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诉
两年内“吃霸王餐”10余次

在餐馆用餐之后支付相应的费用，这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就有人明知自己没
钱，还故意吃饭不给钱，以没钱在身边、延
迟支付等理由逃单，甚至甩出“要钱没有，
只有命一条”的狂言。近日，男子管某因
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我市公安机关移送至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一直以为吃白食的后果不过是
被带到派出所进行教育，没有想到还要
坐牢……”犯罪嫌疑人管某懊悔地低下
了头。

今年5月22日到24日，公安机关陆续
接到多家小餐馆的报警，均称有人恶意消
费，拒绝付钱。派出所出警后发现，涉事
的均为同一人，即管某。而且通过侦查及
出警记录比对，管某“吃霸王餐”的行为在
两年内多达14次。

经检察机关审理查明，从2019年4月
开始，犯罪嫌疑人管某就在平湖市区和乍
浦镇两地多次吃白食、赖账。2019年 4月
到 6月期间，他先后 5次来到位于当湖街
道虹霓集镇的一家沙县小吃消费，每次他
都点一个素菜和一瓶 250毫升的白酒，虽
然费用不高，但吃完后以各种理由搪塞就

是不付钱，称改天来付，但始终没有兑
现。5次吃白食共计 200元，店主于是选
择了报警。虽然被派出所带回批评教育
后释放，管某却不长记性。

2019年 6月底，管某在乍浦镇的一家
酸辣粉店里再次使出吃白食的伎俩，被老
板当场扣住。当时的管某一副无赖的嘴
脸，说什么就是没钱，甚至民警到达现场
时，他还是一样的说法，最终再次被带回
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

此后，犯罪嫌疑人管某发现，自己吃
白食的后果也不过是被带到派出所进行
教育，并没有其他更严重的后果，于是便

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赊账、赖账。
从 2019年 4月到今年 5月，他多次到

平湖、乍浦两地各类餐饮店恶意消费，这
期间他有过借厕所逃走的，也有过把身份
证作抵押的，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说自己
没钱，无法支付，搞得商家哭笑不得。在
管某的恶意消费中，除了餐饮，还有KTV、
住宿、滴滴等，多次恶意消费共计 2900余
元。

“管某‘吃霸王餐’属于‘多次强拿硬
要公私财物’，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构成
寻衅滋事罪，应当以寻衅滋事定罪处理。”
承办检察官如是说。

■通讯员 罗依婷

科学谋划 统筹推进 厚植底蕴

反诈骗宣传

近期，钟埭派出所组织警力深入辖区，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村民保驾护

航”宣传活动。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讲解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方式、特点和常

见手段，并现场帮助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

诈中心”APP，引导群众提高安全意识，切

实加强防范。 ■摄影 杨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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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部门高标准建设法治文化阵地

市司法局紧扣“八五”普法规划启动
实施要求，以全省首家法治综合体——

“金平湖·法治里”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深
化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全面夯实市、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法治阵地建设基础，全力
推动全市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提档升级。

坚持科学谋划 凝聚建设力量

多方沟通，形成合力，法治公园稳步
推进。积极联系公安、检察、法院、财政、
城投、电力等部门召开协调会，就法治主
题公园建设问题进行专题讨论，由市司法
局牵头寻找设计单位尽快作出设计概算，
与市发改局对接立项。

落实保障，纳入考核，阵地建设有力

推动。加强与镇街道对接，要求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落实普法经费，推进镇街道法
治阵地建设。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
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加强对各镇街道民主
法治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明确法治文化
阵地的创建要求。

整体谋划，串点成线，构建阵地崭新
格局。以全省首个法治综合体——“金平
湖·法治里”（一期）建设为载体，计划年内
建成当湖和钟埭 2个法治示范小镇。同
时，整合独山港、广陈、新仓、新埭毗邻4镇
的 16个嘉兴市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
的法治力量，打造“有阵地可看，有活动可
办，有民主法治经验可示范”的长三角一
体化普法依法治理示范带。

加强统筹推进 提升阵地品质

全面筹备，积极推进。联系多家设计
公司现场查看法治主题公园情况，与设计
公司进行多次面谈，就公园设计理念进行
沟通。对设计初稿进行意见反馈，择优进
行方案比送，并进行概算对接，将法治公
园建设列入2022年项目预算。

加快设计，推进建设。与当湖街道、
钟埭街道多次协商对接法治小镇建设，对
法治小镇设计方案进行深入探讨，在原有
基础上预计投入 100余万元进行建设，确
保今年年底完成建设。

加强运作，常态推动。与独山港镇、
新仓镇、广陈镇、新埭镇对接建设工作，制
订年度联动普法活动计划，开展系列联动
普法活动，加强毗邻地区民主法治村（社
区）创建，在毗邻村嘉兴市级民主法治村
（社区）全覆盖的基础上，提高省级占比。

厚植阵地底蕴 加强推广宣传

加强学习拓思路。对提案地块基本
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前往嘉善、桐乡等地
实地考察法治文化公园、广场建设情况，
为后续阵地建设提供现实基础。

融合资源显特色。全面梳理平湖法
治文化底蕴资料，积极挖掘平湖历史上
的法治名人，弘扬孙植“公正判决”、屠勋

“秉公慎法”、陆光祖“处事唯以是非论
断”、陆稼书“强调德化、不重刑威”法治
思想。

加强宣传增效用。在全省率先开展
“迎建党百年·送法下基层”暨“八五”普法
宣传启动仪式，发布全市法治文化阵地品
牌项目“跟着普法地图游平湖”第六条普
法线路，有效盘活法治文化阵地资源，发
挥法治文化阵地的普法效用。

■通讯员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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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创新“夜学”载体
开辟党史学习教育新课堂
■通讯员 游情天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丰富“动车型”党
建工作格局内涵，市法院13个党支部自8月份起
开展每月“夜学”活动，通过开办“夜间课堂”，带
动干警办案水平和队伍建设双提升。

列课表，把好“夜学”方向。“夜学”课表包括
必学主题和选学议题。院机关党委拟定各支部
必学主题，聚焦党史学习教育必读书目、廉政教
育、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等。各支部结合所在庭
室业务特色、紧扣一支部一品牌“八大行动”上报
选学议题。

定教材，强化“夜学”保障。院机关党委在内
网党建工作栏目发布本月“夜学”教材供各支部下
载，结合必学主题征订各类书籍丰富学习内容。8
月份，共在内网发布文件9份，发放《新征程面对
面》《人民法院英模事迹选编》等书籍。固定专用

“教室”，统一配备学习用途多媒体设施。
选良师，拓展“夜学”受众。依托“支部建在庭

室上”的优势，落实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开展的
要求，部门负责人担任党支部书记，组织谋划“夜
学”方案，结合当期庭室工作重点确定自选学习内
容。支部书记带头领学，模范带头谈心得话体会，
坚持通过学习研讨解决工作实际困难的“破题”导
向，激发广大干警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重实效，强化“夜学”督导。领导干部以普通
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形成“学习在支部、思考
在支部、攻坚在支部”机制，实现领导干部“夜学”
下基层，谈体会出对策、解难题谋发展。强化各
支部“夜学”成效比拼，将各支部“夜学”成效作为
党员、支部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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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钱不还当“老赖”，判刑！
■通讯员 游情天

【主要案情】

齐某因拖欠他人款项被起诉至市法院，最终
被判决偿还他人欠款 303万余元。执行中，法院
对齐某开具限制消费令，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因其拒不申报财产，法院又先后对齐某
罚款 1000元、司法拘留 15日。但齐某仍心存侥
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经
查，2020年 5月至 2021年 5月期间，其名下财付
通账户入账达45万余元。

因齐某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今年 6月市
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齐某到案
后积极筹款，最终履行了全部执行款，并取得了
债权人的谅解。

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齐某对人民法院
的生效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属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被告人齐某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
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依法
可以从宽处理；其已履行全部执行义务，可酌情
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齐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1年4个月。

【法官提醒】

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
性。被执行人收到生效裁判文书后，要尽快到法
院履行相应义务，主动配合执行工作，切莫心存
侥幸耍花招以规避或拖延执行，直至被追究刑责
时才后悔莫及。

【相关法律】

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穿拖鞋驾驶还看手机，闯红灯撞了大货车

交警提醒：提高安全意识，杜绝危险行为，拒绝分心驾驶！

8月 27日下午，伴随着一声巨响，在
车流繁忙的市区一十字路口，一辆轿车迎
着红灯狠狠撞上了大货车。而交警到现
场调查后发现，竟是轿车驾驶员穿着拖鞋
看手机惹的祸。

当天下午 1时许，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接到报警，在当湖街道胜利路路段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轿车闯红灯通行
时，与相对方向左转弯的货车发生碰撞。
交警赶到现场时，肇事司机与被撞货车司

机已经撤离至路边，虽然仍旧有些惊魂未
定，但所幸双方并无大碍。

交警调取监控画面后看到，面对红灯
与路上接连不断的汽车，轿车司机丝毫没
有减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行驶，致使货车
来不及避让而发生碰撞，剧烈的撞击让货
车车头摇摆不已。这样的车速绝不正常。

在交警的追问下，肇事司机秦某承
认，自己当时是分心看了眼手机，他说自
己低头前还是绿灯，结果没注意到信号灯
的变化。而交警发现，他的脚上穿的竟还
是拖鞋。

秦某去年刚拿到驾照，当天与女友去
乍浦游玩，为了方便出行，在车行租了一
辆车。在驾驶途中突然有个电话打来，秦
某听到铃声后低头看了下手机。没想到
就是这一低头的工夫，就酿成了大祸。

由于秦某驾驶期间使用手机导致闯
红灯，且秦某穿拖鞋驾驶车辆，因此其负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赔偿货车司机的损
失。同时，民警对秦某驾驶机动车不按照
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驾驶机动车穿拖鞋
等违法行为分别进行了处罚，共计罚款
400元，扣8分，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开车穿拖鞋、玩手机，具有很大的安
全隐患，一不小心就会让驾驶员变成“马
路杀手”。穿拖鞋开车会导致控制能力减
弱，延长反应时间。开车时玩手机更是会
妨碍驾驶，影响驾驶员对车速的控制、车
距的把握，同时也让驾驶员的视野变得狭
窄，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驾车过程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动，
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催化剂。道路千
万条，安全第一条，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
需要每个人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杜绝危险
行为，拒绝分心驾驶。

■通讯员 沈秋萍

利用小程序支付漏洞套现
最终把自己“套”了进去
■通讯员 罗依婷

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发布虚假售卖信息，再利
用某团购小程序中的支付漏洞进行套现，给被害
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近日，因涉嫌诈骗罪，
朱某等人被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2020年 11月初，家住平湖的曹先生在国内
某知名网络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则高端手机的
售卖信息。在与店家交流过程中，店主推荐从某
团购小程序进入并购买，着急购买新手机的曹先
生听从了店主的推荐，点入某网购小程序，并全
款支付了 8999元购机款。本来满心欢喜等待着
使用新手机，却时隔几天都没有手机发货的信
息，再找店家时，这名“店主”怎么也联系不上。
曹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警方迅速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的身份，这个收钱不发货的“店主”正是
朱某。而和曹先生同样遭遇的被害人还有很多。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朱某等人购买了一批网
络交易平台的实名账号，在上面虚拟发布一些热
销物品的信息，然后在与买家交流过程中，诱导买
家脱离网购平台，进入某团购小程序进行付款，待
买家付款后，他们便立即提取购物款套现。而之
所以选择某团购小程序，是因为该程序里存在一
个漏洞，就是不需要经过买家确认收货，就可以从
平台将钱款提现。这对不法分子来说，无疑是发
现了“空手套白狼”的“生财之道”。

经查，2020年 8月至 11月期间，朱某等人除
了利用网络交易平台发布虚假的高端手机售卖
信息实施诈骗以外，还有大量的以刷单返佣金为
幌子的诈骗事实，诱使大量被害人支付钱款。为
了拓展“业务”，他们还组成了一个若干人的团
队，各自分工，最后分成。

经市检察院审查，朱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虚构事实，利用网络骗取他人财物，累计诈骗
20余万元，属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假冒“公检法”遥控办案，切莫上当！

如果你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
“公检法”人员（公安民警、检察官、法官），
声称你已涉嫌犯罪被调查，此时你也许会
一脸茫然、不知所措。别慌！这就是目前
常见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市民千万要提
高警惕，沉着冷静，切莫上当受骗。

女子机智反问，骗子慌张挂电话

9月 2日上午，正在我市一企业上班
的甲女士接到一自称重庆警方的电话，称
甲女士涉嫌洗钱犯罪，需要配合民警办
案。而且对方准确报出了她的身份证号，
还发来了一个链接，里面是一张传唤证，
这让甲女士疑惑不已。

“我从来没帮人办过银行卡，更别提
是犯罪了。”甲女士感觉冤枉极了，赶忙向
对方解释。对方听后，表示信任甲女士，

但现在想要确保本人的银行卡资金是否
安全，就需要配合民警将存款汇至警方的

“安全账户”，最好独自去宾馆操作，而且
不能告诉任何人。

于是，甲女士一个人偷偷躲在自己的
私家车内，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步进行操
作。可对方的一句话，引起了甲女士的警
惕。原来，就在对方发来个人信息（涉及
银行卡账号、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登记链
接后，对方竟然还要求甲女士报出银行卡
密码。

“为什么要密码？你们是骗子吧？”平
日里，甲女士接触过不少反诈宣传，立马
警觉起来，并表示要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
证。结果，对方没说几句，就慌张地挂了
电话。

“正想打电话报警，你们（派出所）就
过来找我了。”就在甲女士挂断这通诈骗
电话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就打来了反诈

提醒电话，一面电话指导甲女士去最近的
银行网点挂失银行卡，确保资金安全，另
一面联合钟埭派出所进行当面劝阻止损。
9月 3日上午，民警再次对甲女士遭遇电
信网络诈骗的情况作了细致的了解，并进
行了面对面的反诈宣传，确保甲女士不会
受骗。

“公检法”机关具有对公民人身、财产
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对公众来讲具有权
威性，且许多群众不了解“公检法”机关的
办案程序，容易对电话里自称“公检法”的
对方言听计从，落入犯罪分子设下的陷
阱。因此，广大市民要切实增强防范意
识，切莫轻信对方。

听信“民警”办案，女子宾馆独自开房

8月 26日下午，独山港派出所也成功
止损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

当天下午3时50分许，独山港派出所

接到指令：辖区乙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
诈骗，急需劝阻。可乙女士电话不接、信息
不回，极有可能受骗子哄骗躲到宾馆去
了。10分钟后，独山港派出所巡逻辅警在
辖区一宾馆内找到了正在与骗子通话的乙
女士，并成功制止了乙女士的下一步操作。

“这就是诈骗！你想想，警方办案会
让你一个人在宾馆吗？”听了辅警的反诈
宣传，乙女士的担心与害怕一下子消失
了，她委屈地大哭起来。好在辅警的及时
出现，她才没造成资金损失。
【警方提醒】

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遥控”办案，

也不可能将“通缉令”等文书直接发给当

事人。同时，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

“清查账户”，更不可能要求当事人进行转

账汇款。广大市民要加强防范，如接到类

似电话，请第一时间与公安机关联系，或

直接拨打“110”报警。

■通讯员 沈秋萍

防骗防骗 警示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